清远市水利行业

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市水利行业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水平，表彰在项目施工、管理和经营中成绩突出的项目经理，提高工程项目经理队伍的素质，保证优秀项目经理评选工作有序、公正的开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为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奖。设全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其成员由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领导组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清远市水利行业协会秘书处。
第三条  凡具有一级项目经理（或建造师）资质、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含三级）以上企业具有二级项目经理（或建造师）资质，并符合“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申报条件的项目经理，均可申报。
第四条  “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每年评选一次，由施工企业申报，市水利行业协会秘书处审核后，择优向全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推荐。
第五条  评选工作坚持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选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申报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勤奋敬业，勇于创新，立志献身于工程建设事业，并在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二、连续三年（含三年）以上担任项目经理，申报时仍在从事项目经理工作；
三、近三年所完成工程建设项目合格率达到100％。至少有一项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工程质量奖；
四、近三年内，在所承担的工程建设项目中，无四级（含四级）以上安全事故；
五、已竣工工程与新开工工程之间间隔时间不超过一年；
六、坚持文明施工，强化现场管理，注重环境保护；
七、重合同、守信誉，能够认真履行合同的各项条款，积极推广“四新”应用，重视新科技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八、严格执行四控制（进度、质量、成本、安全控制）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申报优秀项目经理须填写《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申报表》一式二份，连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报市水利行业协会秘书处。
第八条  市水利行业协会秘书处依据申报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以推荐函的形式，报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
第四章 评审组织和程序
第九条  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对推荐资料进行审定。
第十条  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审定结果，由市水利行业协会颁发“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证书和奖状。
第五章 表彰奖励、处罚
第十一条  经评审符合条件的授予年度“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第十二条  对获奖者将在有关媒体上公布表彰，同时评委会将从获奖名单中择优向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选办公室推荐参加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的评选。

第十三条  获得“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称号后，可在施工现场展示所获得的称号。
第十四条  获得“清远市水利行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称号后，如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或其它违规问题，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十五条  在申报、推荐工作中如发现有欺骗、隐瞒事实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申报、推荐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  条本办法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
